关于开展2009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沪科（2009）第 070号 
各有关单位、各有关专家：

为做好2009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根据市政府（2007）第67号令《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的决定》以及市科委有关印发《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沪科（2007第319号）]精神，现将2009年度推荐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励重点：

围绕“四个率先”特别是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原始性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大成果；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快成果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增长点的重大成果；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健康生态等民生服务关注点的重大成果。

二、推荐要求：

1、奖励类别。2009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和评审工作将按照《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要求实施，分别按以下五个奖励类别进行推荐与评审：

（1）科技功臣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著贡献的；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2）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组织。

（3）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组织。

（4）科技进步奖：授予在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以及在科普、软科学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

（5）国际科技合作奖：授予对本市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籍）人或者外国组织。

2、推荐对象。在本市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新成果、专利技术和产品、软件等的自然人（国籍、户籍不限）、法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市各类企业（包括“三资”企业）和本市市民或者组织在本市行政区域外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及对本市科技合作做出贡献的外国（籍）人或外国组织，统称为推荐对象，都可以申报市科学技术奖。

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作为项目完成人；项目完成人中如有担任行政部门现职局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的项目完成人，请写明在相关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创新点的主要贡献和理由以及投入该项目的工作量。

3、评审分组。2009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设立不同的评审组。

评审组设有：科技功臣奖评审组；国际科技合作奖评审组；自然科学奖设数学与力学、物理与化学、材料科学、生物与基础医学、信息科学等5个评审组；技术发明奖与科技进步奖设计算机通信仪电、机械和动力电气、医药与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中药、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化工、交通运输、轻工纺织、农业林业和养殖业、土木建筑、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监测预报、科普、先进制造与重大装备、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现代服务业信息化、工农创新、自主创新企业和其他21个专业评审组。

    为进一步激励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企业通过对行业共性技术或关键技术的攻关创新，提升和带动产业及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2009年，在市科技进步奖中增设自主创新企业评审组。凡曾获过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或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各类企业都可以申报。一个项目只奖励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只能被评一次。
4、范围与条件。不同奖励类别的范围与条件详见《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实施细则》。
    推荐上海市科技进步奖自主创新企业评审组的项目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创新性突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有较强的持续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通过关键技术创新、系统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解决了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或关键技术，掌握了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显著。经实施应用主要技术及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市场价值。3、推动行业或产业科技进步作用明显。通过共性技术或关键技术创新，形成、拓展了产业链，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效应，提升了产业及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规模和较高生产水平。
5、推荐资格。市政府各区县、委办局、集团公司以及其他市科委认定的具有推荐资格的主管部门或单位作为推荐部门，负责推荐本辖区、本部门、本单位所属的组织和个人完成的项目；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汇总推荐资料，按规定程序推荐；各类企业、外地在沪单位、自然人、原部属在沪企事业单位，均可由所在区县推荐；上海市科技功臣奖获奖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可3人以上每年共同直接推荐所熟悉专业的项目（人）1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每年可直接推荐项目（人）1项。
6、凡推荐申报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必须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手续。

连续两年推荐而未授奖或上年度初评通过自行要求撤回的项目（候选人），须隔一年再行推荐。

三、推荐材料

200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将采用新版项目推荐软件，项目推荐软件请到http://www.jlb.sh.cn/xmsb  进行下载，实现网上受理和网络评审。为适应网络评审需要，请按下述要求准备有关材料。

1、200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将分别使用统一格式的不同奖励类别的推荐书，推荐书要认真填写，重点突出项目的主要发现、发明或者技术创新内容，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但不能涉及技术保密的内容。

（1）推荐科技功臣奖的材料重点写出候选人对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国内外影响，提供论文、专著及专利版权等。

（2）推荐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必须公开发表2年以上（2007年2月底前发表）。对涉及与国外合作完成的研究项目或合作发表的论文且为非通信作者的，应当由国外合作者或机构提供书面证明，说明我国学者在该研究中的学术贡献，此类论文慎用。

（3）推荐技术发明奖项目的核心技术必须取得授权发明专利，并提交相关知识产权证明，且整体技术应用必须2年以上（2007年2月底前验收）。对于符合技术发明奖授奖范围，但专利法规定不授予专利权的社会公益类成果，应当出具规范的项目查新报告，提供用户及经济效益证明。

（4）推荐科技进步奖项目，整体技术应用必须2年以上（2007年2月底前验收），并且得到推广应用，商品化、产业化，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提供技术评价证明、用户及经济效益证明。土木工程类项目必须在工程投入使用后，工程验收2年以上（2007年2月底前），与该工程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也必须在整体工程验收2年后报奖。

（5）推荐国际科技合作奖的材料重点写出候选人对本市以及我国的科技合作、科技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等做出的贡献。

2、推荐材料内容。报送推荐材料包括：书面推荐材料1套（推荐书和附件材料的合订本，应为原件，存档用），不超过100页；推荐书主件及附件电子文档通过网上提交。

书面材料中附件内容主要有：科技功臣奖需提供有关论文、引用证明、专利及经济效益证明等。自然科学奖项目需附公开发表2年以上的5篇代表性论文全文，国内外正面引用的5篇论文全文、评价证明、他引检索证明、查新证明等。技术发明奖项目需附发明专利证书及权利说明书、应用及效益证明、水平检索证明等。科技进步奖项目需附成果评价证明（包括验收、评审、鉴定、检测等）、水平检索证明、专利证书、应用及效益证明等。科普类作品必须提供出版的最新版本书籍4套，由出版社出具的作品发行数量、再版次数的证明，公开引用或应用证明，说明科普作品质量的证明，被译为其它语种的作品样本，以及有助于科普作品评审的其他证明材料。软科学类项目必须提供评价证明、应用证明，以及有助于软科学评审的其它引用或效益证明。动植物品种、新药、医疗器械、食品等有关项目需要提供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要求审批的文件等。国际科技合作奖需附证明候选人取得合作成果的证明文件。

3、网络推荐要求。

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奖进行网上推荐，请各推荐单位和项目完成单位登录上海市科技奖励管理业务平台http://www.jlb.sh.cn/xmsb ，使用推荐号和检验码登录推荐系统。推荐单位的推荐号和检验码另行发放，完成单位的推荐号和检验码向所属推荐单位申请，直接推荐的候选项目推荐号和检验码请与我办联系获取。网络推荐材料包括从上海市科技奖励推荐系统中导出的推荐书主件电子文档和电子附件。电子附件指每个项目从书面附件中精选出的有代表性、典型性不超过20页的内容，自行扫描后以jpg格式文件按序号在网上提交。

4、请各推荐部门（单位）、推荐人掌握标准，对推荐对象材料的真实性认真审核，出具书面推荐意见，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或由推荐人签名。

四、推荐时间与材料送交地点
　　1、网上推荐截止时间为4月22日。书面推荐材料受理时间：4月20日-24日。

2、推荐材料送交地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公室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中心（中山西路1525号技贸大厦1216室），邮编 200235，联系电话 54259563  24197888－4214、4213、4212、4202，联系人：包豫，顾旭峰。

请各推荐部门和推荐人在上述期限内，集中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公室和科技奖励中心按规定要求送交有关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五、其它事项

各专业评审组在进行专家评审时，有可能要求推荐对象进行答辩，参加答辩的推荐对象应及时做好有关答辩的准备工作。

推荐申报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特此通知。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九年三月三日

